
咸 丰 县人民法 院
网上立案容缺受理及

跨层级、跨区域协作工作规范

为方便人民群众就近容缺受理及跨区域、跨层级办理立

案事务，切实解决异地诉讼难问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

合我院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一章 容缺受理网上立案

第一条 容缺受理机制

对原告或申请执行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委托律师代理诉讼

的案件、小额诉讼案件及系列案，允许网上立案申请人在提

交网上立案申请时，只上传起诉状（申请书）、当事人的主

体材料、诉请的主要依据以及能确定管辖法院的材料，申请

人可以不再另行提交纸质诉状，对与案件事实争议等有关的

其他材料当事人可自愿选择是否在本次网上立案时扫描上

传。

第二条 可容缺的材料类型

针对普通民商事案件，申请人可以选择在网上立案平台

只上传起诉状、当事人的主体材料、主合同、与管辖争议有

关的材料及证据清单，其他涉及实体争议的证据材料可不在

网上立案平台上传。



第三条 针对执行案件，申请人可以选择在网上立案平

台只上传交申请书、主体材料和申请执行依据的首页和主文，

其他执行依据中记载事实理由的页面、不必要的评估报告等

材料可不在网上立案平台上传。

第四条 容缺材料的补交

对通过网上立案的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将完整的证据

材料以及其他与诉讼相关材料的电子版上传，申请人可以不

再另行提交纸质材料。

第二章 跨层级、跨区域网上协立案

第五条 跨层级、跨区域立案是指人民群众到就近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或人民法庭跨区域、跨层级办理民事、行政案

件起诉、上诉、申请再审和申请执行案件立案、交费等事务。

第六条 跨层级、跨区域立案通过湖北诉讼服务网、人

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办理。

第七条 当事人或代理人办理跨层级、跨区域立案事务，

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当事人是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当事人

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提交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法人或其

他组织不能提供组织机构代码的，应当提供组织机构被注销

的情况说明；

（二）委托代理诉讼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代理人



身份证明、代为告诉人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

（三）提供有具体明确的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姓

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

（四）起诉状原本和与被告及其他当事人人数相符的副

本；

（五）与诉请相关的证据或证明材料。

第八条 跨层级、跨区域协作立案的范围

凡依法属于湖北省各基层法院管辖的一审民商事案件、

首次执行案件，本地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就近选择向本

院立案庭提交立案申请。立案庭工作人员应协助申请人在网

上立案系统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交申请。

第九条 跨层级、跨区域协作立案的处理方式

收到跨区协作立案的起诉（申请）材料后，应当明确告

知申请人在起诉（申请）书上注明受诉法院。

对符合当场立案条件且应由本规定第五条所涉法院管

辖的，应协助申请人向受诉法院提交网上立案申请，为申请

人提供代为接收、转送起诉（申请）材料服务。

对缺少跨区协作立案材料的，一次向全面告知申请人需

要补正的材料。在补齐相关材料后，适用本规定处理。

对申请人提出的跨区协作立案的起诉（申请），当场不

能判定是否符合立案条件的 ，可当场指引申请人先向受诉

法院提交网上立案申请，等受诉法院通过网上立案审核后，




